113學年度大學術科考試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辦法

一、為服務參加大學術科考試之身心障礙考生，特訂定本辦法。
二、前項考生須持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以下簡稱本會）「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所附之「診斷證明書」至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醫事司認定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教學醫院或地區醫院（請自行至衛生福利部網站https://www.mohw.gov.tw/便民服務/常用查詢/醫事司/醫院資訊公開專區查詢），以及與其身心障礙類別相關之醫療科別，檢查影響考生考試之各項閱讀、書寫及移動等能力。
三、身心障礙考生報名時，除應依照113學年度大學術科考試簡章「報名辦法」之規定辦理各項報名及繳費事宜外，並須附繳下列資料，以作為審查應考服務之依據。
（一）「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含診斷證明書、在校學習紀錄表）。
（二）「在校學習紀錄表」：身心障礙考生在校之有關能力現況評估與在學習方面提供之特殊教育服務（如學習狀況摘要、校內應考方式）等資料。此項資料應由考生就讀學校之指導老師填寫後，加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或校長章戳。
惟前項診斷證明書及在校學習紀錄等相關資料已於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113學年度任一考試時繳驗者得免繳。
四、應考服務項目之提供以不影響整體考試公平性為原則，並由本會相關之術科考試委員會就考生所提申請資料審定之。
五、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含診斷證明書、在校學習紀錄表）請至本會網站https://www.cape.edu.tw/下載。
六、凡未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應考服務之身心障礙考生，一律依一般考生之規定應考，不得做事後之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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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3 學年度大學術科考試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辦法     一、為服務參加大學術科考試之身心障礙考生，特訂定本辦法。   二、 前項考生須持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以下簡稱本會）「身心障礙考生 應考服務申請 表」所附之「診斷證明書」至行政院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認定之 醫學中心、區域醫院 、 地區教學醫院 或地區醫院（請 自行至 衛生福利部網 站 https://www.mohw.gov.tw / 便民服務 / 常用查詢 / 醫事司 / 醫院資訊公開專區 查詢） ，以及與其身心障礙 類 別相關之醫 療 科別， 檢查影響考生考試之各項 閱讀、書寫及移動等能力。   三、身心障礙考生報名時，除應依照 11 3 學年度大學術科考試簡章「報名辦法」 之規定辦理各項報名及繳費事宜外，並須附繳下列資料，以作為審查應考 服務之依據。   （一） 「 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 」 （含診斷證明書 、 在校學習 紀 錄表 ）。   （二） 「在校學習 紀 錄表」：身心障礙考生在校之有關能力現況評估與在學 習方面提供之特殊教育服務（如學習狀況摘要、校內應考方式）等資 料。此項資料應由考生就讀學校之指導 老 師填寫後，加蓋學校特殊教 育推行委員會或校長章戳。   惟前項診斷證 明書及在校學習 紀 錄等相關資料已於 財團法人 大 學入學 考 試 中心 基金會 1 1 3 學年度 任一考試時 繳驗者得免繳。   四、應考服務項目之提供以不影響整體考試公平性為原則，並由本會相關之術 科考試委員會就考生所提申請資料審定之。   五、 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含診斷證明書 、 在校學習 紀 錄表 ）請至本會網 站 http s ://www.cape.edu.tw / 下載。   六、凡未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應考服務之身心障礙考生，一律依一般考生之規定 應考， 不得做事後之補救。    

